
项目

平顶山市委网信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

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一、禁止准入类

1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
确设立且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
止性规定

100001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确设立，且与市场准入相
关的禁止性规定（见附件）。

2
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和限制
的产品、技术、工艺、设备及
行为

100002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禁止投
资；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

禁止投资建设《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所列的汽车投
资禁止类事项。

3 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
各类开发活动

100003
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
制目录）、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
制目录）所列有关事项。

4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
动

100004

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

营范围中不得使用“银行”“保险（保险公司、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保险集团公司、自保公司、相互保险组
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注：指从事公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金融控股”“金融集团”“财务公司”“
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金融”“金融租赁
”“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融资担保
”“典当”“征信”“交易中心”“交易所”等与金融
相关的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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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4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
动

100004

★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
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小额贷款”“资产管理”“网贷”“网络借贷

”“P2P”“互联网保险”“支付”“外汇（汇兑、结售
汇、货币兑换）”“基金管理（注：指从事私募基金管
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创业投资行业准
入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6〕53号）有关规定执行）”等与金
融相关的字样。凡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选择使用上述字
样的企业（包括存量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将注册信息
及时告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予以持续关注，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外汇局

5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
活动

100005

《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中的有关禁止类措
施：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信息；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制造方法的信息；禁
止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
务中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公安部
国家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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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5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
活动

100005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
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从事或者接
受委托从事下列活动：（一）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
资；（二）直接或间接接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
（三）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
息；（四）自行或委托、授权第三方在互联网、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等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进行宣传或推

介融资项目；（五）发放贷款，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六）将融资项目的期限进行拆分；（七）自行
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募集资金，代销理财产品、券商资
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八）开展类
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
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九）除法律
法规和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允许外，与其他机构投资
、代理销售、经纪等业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混合、捆绑、
代理；（十）虚构、夸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收益前
景，隐瞒融资项目的瑕疵及风险，以歧义性语言或其他

欺骗性手段等进行虚假片面宣传或促销等，捏造、散布
虚假信息或不完整信息损害他人商业信誉，误导出借人
或借款人；（十一）向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场外配资
、期货合约、结构化产品及其他衍生品等高风险的融资
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十二）从事股权众筹等业务；
（十三）法律法规、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禁止的其他
活动。

金融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网信办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得进
行网络交易。

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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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6 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
务

100006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
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
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
目、公众账号等。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
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

播业务。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
活动。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8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84
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出版传
媒机构或从事特定出版传媒相
关业务

218002

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时政类新闻转载服务业务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类媒体和互联网站等媒体与
外国新闻机构开展合作审批

国务院新闻办
国家网信办

新闻出版中外合作项目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互联网游戏作品
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报纸、期刊、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变更刊期、开版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宗教局

★图书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音
像制品出版社等配合本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
物审核

国家新闻出版署

报纸、期刊、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出版审批（含变更名称
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审批；进口出版物目录备案核准 国家新闻出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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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二十）《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中的许可类事项

100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互联网
信息传输和信息服务

222001

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核准制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

从事新闻、出版、宗教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
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宗教局
国家网信办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地图出版活动的，应当
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核批准。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

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应当是具备保证网络销售药品安全
能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药品经营企业，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销售其生产的中药饮片应当履行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相关义务。药品网络销售企业为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的，仅能销售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药品。未取
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得向个人销售药品。从事医疗器
械网络销售的，应当是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或者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

国家药监局

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当按照《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向电信主管部门申请
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办理非
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并按照《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持从事危险物

品活动的合法资质材料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接受网站安全检查。

公安部
国家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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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100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互联网
信息传输和信息服务

222001

即时通信工具、微博客服务提供者以及通过互联网用户
公众账号提供信息服务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
质。

国家网信办

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
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
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活动。

国家网信办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

关资质。
国家网信办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变更主要负责人、总编辑
、主管单位、股权结构等影响许可条件的重大事项，应

当向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手续。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进行涉
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作，应当报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
力的应用功能，应当报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进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安全评估。

国家网信办

从事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公共账号平台服
务，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取得
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

国家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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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102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或互联网文化娱乐
服务

222003

国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实

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设立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
动。

文化和旅游部

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 财政部

103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互联网
游戏服务

222004

未经审批，网络游戏不得上网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

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网络游戏，须按有关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

国家新闻出版署

104
未经认证检测，不得销售或提
供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
用产品

222005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
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
安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

国家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

（二十一）其他

105 未获得许可，不得实施援外项
目

299001 援外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
商务部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106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地方性法规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设定临时措施）规定的其他需许可
后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注：标★的为设立依据效力层级不足允许暂时保留的禁止或许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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